
海口市十大伴手礼评选



参评条件
商品包装美观实用，便于携
带，符合商业流通上市商品
的各项质量要求和流通条件；

拥有商标所有权或使用权、
知识产权或专利产权的商品，
商品包装上具有明确标识，
有稳定的质量保证；

申报企业须具有良好商务信
用资质。

申报企业注册地在海口, 能
代表海口形象的商品；

能体现海口地域文化和民族
特色的商品或具有较强创意
和前瞻性的市场理念，富含
文化内涵的产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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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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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商品的文字介
绍及包装照片，注
明市场销售价格，
并将电子文档发送
到指定电子邮箱
hklyspjc@163.com；

填写
《海口市十大伴手
礼申报表》；

申报商品如有获得
奖励或通过质量认
证的可附相关材料
的复印件；

营业执照、生产许
可证、商标注册证
书或商标使用授权
证明文件的复印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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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选方式

评选活动鼓励企业自愿参加、自主申报，按
照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通过企业推荐、专家
评审、网上公示等程序进行，最终评定“海
口市十大伴手礼”商品，并颁发荣誉奖牌。

评审专家

由组委会评选办公室 （秘书处）组织有关
专家、企业家、学者组成评审专家组，负责
参选商品的评审论证，选定入选商品名单。


